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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修正「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(七)」及「工程獎金支給表」

，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院人事行政總處案陳該總處107年5月1日「研商重大

交通工程機關待遇調整規劃案」會議結論辦理。

二、檢送修正「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(七)」及修正「工程獎金

支給表」各1份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

國家安全會議、中央研究院、國史館、最高行政法院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、考選

部、銓敘部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、

審計部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(含行政院秘書長、不含交通部)、

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各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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